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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仇健通讯员郑琦

本报讯“利用职务便利，设卡、刁难管
理相对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将追究行
政机关和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正在
征求意见的《杭州市行政许可裁量权行使
规范规定（草案）》（以下简称《规定》）将加
强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检查。据了解，这是目
前全国第一部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政府规
定，开创了行政许可裁量权规范立法的全
国先例。

2008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行依法行
政实施纲要》，提出“行政机关要平等对待
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
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
因素的干扰；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

方式实现行政目的，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
权益的方式”。

为此，杭州市先后出台了相关通知，对
裁量权的规范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此基
础上，今年，杭州市政府法制办又创新开展
了“规范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工作，在工商
局、公安局、交通局、国土资源局等6家与群
众、企业关系密切的行政许可单位展开试点
工作，并完成了《规定》的制定，目前正在征
求意见中。

为了规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许可裁量
权，《规定》明确了行政机关制定本机关行使
行政许可裁量权的具体操作规程的原则和
方法，鼓励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建立
重大或复杂行政许可项目集体讨论决定制
度和典型行政许可事项范例制度。《规定》还
对《行政许可法》程序部分中存在裁量权的

法律概念进行明确，如判定“重大利益关系”
的标准，延长期限的主观判定标准，听证公
告的判定标准，是否准予延续行政许可的标
准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规定》针对规范行
政许可裁量权的程序性要求，包括建立重大
或复杂行政许可项目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的
操作要求，明确了“行政许可裁量权具体操
作规程，在行政执法文书中可以作为行政许
可裁量说理的依据”，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
行政争议。

参与《规定》调研、制定工作的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章剑生教授说，《规定》的制定不
仅能为公民有效地监督行政许可行为提供
依据，也能够切实帮助许可机关减少或者避
免因违法、不适当的行政许可行为而产生的
行政败诉现象。

■通讯员张静

本报讯12月1日，遂昌县法院开庭审
理了一起泄露国家机密罪案。两名被告人因
在网上买卖考试答案，被判处拘役6个月、
缓刑1年执行。

被告人邹某是遂昌某乡镇卫生院工作
人员。去年9月10日，邹某赴丽水市参加
2009年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第二天晚
上，他在宾馆房间里上网时，通过执业医师
考试QQ交流群，联系上一名网名叫“中教

2”的人，并得知“中教2”手中有“2009年国
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试题的答案。邹某遂
动了购买答案的念头。

双方经商议，谈好了答案价格为
10000元（后“中教2”要求追加4000元）。
因为钱不够，邹某就找到了林某和戴某
（此案另一名被告人，被免于刑事处罚）商
量，让他们俩帮忙，到网上寻找别人一起
购买答案。林某和戴某表示同意，就使用
宾馆电脑和戴某自带的笔记本电脑上网，
在接收“中教2”发来的答案后，在后几场
考试之前将答案（共计3项）通过互联网

兜售给其他购买者，从中非法获利77000
余元。

这笔钱除了14000元由邹某汇给
“中教2”外，其余都由3人平分，各得
21000元。

案发后，经国家保密局鉴定，邹某购
买并泄露出去的试题答案属于机密级国
家秘密。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邹某、林
某、戴某目无国法，故意泄密国家秘密，
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泄露国家
秘密罪。

■通讯员沈晖

“家里装修，楼道里搞得有点乱，因此
跟邻居闹矛盾，能帮忙调解一下吗？”“孩子
到底该跟谁姓？”“身份证与户口簿姓名不
一致该如何更正？”……自今年9月以来，
海盐县公安局武原派出所收到的群众求助
信息一下子多了起来。原来，这里多了一个
“李根叔调解室”，市民遇到困难事、烦心
事，都可以来调解室找“神通广大”的民警
“李根叔”帮忙。

“小事一桩，反映无门，但事关小区安全
……”前些日子，“李根叔”收到了家住武原
街道金涌花苑的居民老杨的一封来信。

老杨的来信中提到，自己所居住的楼
道内3盏楼道灯已经很长时间不能照明

了，而他从去年冬天就开始反映这件事，
可数月过去了一直没有结果。无奈之下，
老杨想到了“李根叔”。“他帮我们小区办
了许多实事好事，老百姓都记得，所以希
望能通过他帮忙解决这件小事，消除小区
的安全隐患。”

“李根叔”读完来信后，亲自上门了解情
况，又实地查看了楼道灯的状况。随后，他专
程跑到海盐县供电局反映了这个情况，请他
们尽快解决。

过了几天，“李根叔”见老杨没再打电话
来，就又亲自去了趟老杨家，确认楼道灯正
常照明了，这才放心离开。

其实“李根叔”并不姓李，他叫褚李根，
是武原派出所的一位普通民警。从警27年
来，他一直在基层工作。1997年，褚李根被分
配到海盐人口最多的文昌社区任社区民警。

工作中，他不厌其烦地为民排忧解难，调解
各类纠纷600多起。因此，“李根叔”成了很
多社区居民对他的亲切称呼。

因为褚李根一心为民，在群众中树立了
较高的威望，大伙遇到麻烦事都喜欢找他帮
忙。因此，武原派出所在执法规范化功能区
改建过程中，特意设置了“李根叔调解室”。
这也是海盐县公安局首个以民警名字命名
的调解室。

“李根叔调解室”除了调解各类民间纠
纷外，还受理各类群众求助。“调解室以我个
人名字命名，但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调解室，
它只是一个代称，这种荣誉应该属于所有调
解员。群众的事无小事。作为基层民警，我相
信只要为民解忧尽心、调解纠纷耐心、办起
事来细心，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没有解
决不了问题。”褚李根说。

社区服刑人员
迎来普法“老师”

■通讯员汤振宇

本报讯近日，杭州余杭区南苑街道
为辖区内的服刑人员每人免费订阅了一
份《浙江法制报》，受到了社区服刑人员
及家属的欢迎。

南苑街道共有13名社区服刑人员，
如何让他们在刑期内自觉遵守法律法
规，积极配合司法部门的工作，是该街道
司法所的重要工作之一。为了增强社区
服刑人员的守法意识，街道司法所经常
发放宣传资料，组织开展普法活动。司法
所负责人表示，《浙江法制报》普法宣传
效果好，是社区服刑人员的好“老师”，这
次为他们免费订阅，也是为了进一步提
高社区的矫正质量。

高速行车疲劳
欣赏黄片提神

■通讯员鲍雷东何隽

本报讯12月1日下午，高速交警在
甬金高速公路查处一起雷人事件：一位
司机为提神，竟然在高速路上看起了黄
色碟片！

当天16时许，高速交警巡逻至甬金
高速往金华方向1公里附近时，发现一
辆宁波号牌集装箱半挂车停在硬路肩
上，车后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民警下
车查看时，发现驾驶员神色慌张，正快速
收藏起一些东西。经查，该男子正用一台
小型DVD播放器看黄色碟片。这位姓宋
的安徽籍驾驶员告诉民警，他从宁波北
仑出发准备去金华义乌拉货，途经此地
时，感觉非常疲劳，于是停车看黄片，目
的是提神。

民警对宋某随意在高速公路硬路肩
上停车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同
时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当场销毁了
黄色碟片。

疯狂报复前妻
竟然偷摄“艳照”

■通讯员章露

本报讯丽水男子严某赌博上瘾，妻
子忍无可忍与其离婚，为报复前妻，严某
竟然偷拍下两人性爱光盘，敲诈勒索5
万元。昨天，严某被丽水莲都区法院以敲
诈勒索罪判刑。

31岁的严某曾经有个幸福的家庭。
后因他沉迷赌博，家中负债累累，妻子朱
某于2009年7月与他离婚，但念在曾经
的情分上仍继续筹钱为他还债。离婚后，
严某多次寻找朱某试图挽回感情，但都
被拒绝。今年4月，严某以“见最后一面”
的名义约朱某到他事先开好的一家宾
馆，再次提出要挽回感情，但朱某仍未同
意。严某便趁朱某睡熟之际，打开早已准
备好的摄像机，然后摇醒朱某，与她发生
了性关系。

7月5日，严某将偷摄的性爱光盘放
在朱某车上，并多次以“把光盘传出去”
为要挟向她勒索5万元。朱某随即报案。
7月12日，严某被逮捕。

防“ 艾”

从我做起

■本报记者陈立波摄
通讯员夏霞

昨天上午，浙江省未成年
劳动教养人员管理所举行以
“遏制艾滋、履行承诺”为主题
的预防艾滋病宣传活动。胸前
别上了红丝带的劳教人员们
认真地听取了杭州余杭区疾
控中心工作人员关于艾滋病
防治知识的讲座，还在宣传横
幅上郑重签名，以表达自己远
离毒品、预防艾滋病的决心。

楼道灯不亮就想到了“ 李根叔”

一心为民的好片警有了自己的调解室

想当“ 国家执业医生”的人考前得“ 病”

遂昌两考生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获刑

杭州将为行政许可裁量权设“ 套”


